第三十四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青少年音乐精品（器乐）专场
节目报送表
	报送单位（盖章）
	　
	单位地址
	　
	邮政编码
	　

	节目联系人
	
	联 系
电 话
	单位电话
	
	手机
	　

	
	
	
	传    真
	
	邮箱
	

	类别
（打√）
	形式
	节目名称
	指导教师
(不超过3人)
	演出单位
	是否  创作
	参演人数
	表演时间
	备注

	西乐（）
民乐（）
	
	
	
	
	
	
	
	

	报送单位意见
	（盖章）
	区县推荐意见
	（盖章）


注意事项：
1. 指导教师每个节目不超过3人。
2、报名截止日期为2017年3月20日。
填表日期：年月日
